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自然人憑證應用電子公務系統 

憑證費用核銷要點 

 

中華民國 115 年 7 月 6 日行政會議通過 

115 年 7 月 7 日湖農工總字第 1150005711 號公告發布 

一、目的及依據 

(一)依據行政院「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電子識別證管理 

    作業要點」規定，各機關人員得選用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 

    證，作為資訊系統網路身分認證與數位簽章之電子識別證使 

    用。 

(二)本校（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員因辦理公務，需以 

    個人自然人憑證應用於資訊系統身分認證及數位簽章者，得 

    依本要點由學校支給申請費用。 

 

二、適用人員 

  本校全體人員，包含編制內員工、約僱人員、及訂定契約提供服

務人員（不含委外人員）。是否符合「辦理公務之需」，由各處室主

任本於權責自行認定。 

 

三、支給標準 

(一)全額支給，適用下列情形： 

1.新進人員因辦理公務，需以自然人憑證辦理業務者。 

2.現職人員配合資訊系統上線使用，未曾申辦自然人憑證，或 

  自然人憑證屆期、遺失換（補）發、提前作廢重新申請者。 

3.卡片費用曾由學校核銷，因公務使用頻繁，雖未屆有效期限 

  損壞而申請換發者（每年以一次為限）。 

(二)半額支給，適用下列情形： 

 卡片費用曾由學校核銷，因個人因素卡片遺失而申請補發者

（每年以一次為限）。 

 

四、同意書與核銷方式 



(一)人員申請自然人憑證，得視申辦地點遠近核給公出登記，卡 

片費用以收據正本辦理核銷。 

(二)首次申請費用由學校核銷前，當事人應簽署同意書（如附 

    件），由各處室妥適保存備查。 

(三)系統上線前已自行申請並保留收據者，如業務確與系統相關 

    且確實需以自然人憑證辦理，得依本要點憑據核銷。 

 

五、個人應用與離職規定 

(一)以學校費用核銷申請之自然人憑證，仍屬個人網路識別憑證 

    ，得於私人領域妥適使用。 

(二)人員調職、離職或留職停薪時，自然人憑證卡片由當事人自 

    行保管，無需繳回，已核銷費用亦不追回；惟系統管理者應 

    即時撤除其系統使用權限。 

(三)人員調任至本校其他處室或跨校調任時，應重新簽署同意書 

    ，送新單位備查。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自然人憑證應用電子公務系統同意書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電子識別證管理作業要 

點」，機關核發之電子識別證結合實體身分識別及網路身分識別功能，

應取得當事人同意。 

二、本人同意於任職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期間，以個人自然人憑證作 

為本校資訊系統網路身分認證與數位簽章之電子識別證使用。 

【系統名稱：電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 

序號 職稱 姓名 
立同意書人 (簽名或蓋私

章) 
單位主管核章 （及簽署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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